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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女士：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11 月 28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在 2017 年 11 月 28 日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要求政

府就議程項目「工務計劃項目第 7804CL 號 - 元朗錦田南發展計劃工地

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 前期工程」提交補充資料。政府的回應現載於

附件。 
 
 

發展局局長  
 

 
 (黎耀基             代行 ) 
 
 
 
2018 年 3 月 6 日  
 

立法會 CB(1)674/17-18(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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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務計劃項目第 7804CL 號 - 
元朗錦田南發展計劃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 前期工程 

的補充資料 
 

 
(a)  擬議重置濕地的生態影響； 
 

 受前期工程影響的濕地面積約 0.6公頃。擬議的重置濕地面積約 0.7公
頃，並會於近治河路及水頭路的交界處重置。該重置濕地直接毗鄰現有濕地，

將會提供與現有濕地類似的生境。 
 

2. 由於該重置濕地的地塊較為完整，亦相對較少受到交通影響，該重置

濕地可以提供生態價值不低於受影響濕地的替代生境，並緩解前期工程對生態

帶來的影響。此外，影響現有濕地的擬議道路工程只會在濕地重置工程完成後

才會展開，因此濕地的範圍並不會在建造工程期間減少。 
 
 
(b)  艾奕康有限公司（艾奕康）被發現在其他非政府工程中，使用該公

司在履行有關錦田南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的顧問合約時所獲得的資料，因

而違反保密要求及利益衝突條款；政府不終止與該公司的顧問合約的原因為

何；及政府如何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以及 
 
3. 就艾奕康有限公司（艾奕康）不當運用從政府顧問合約工作中所獲得

的資料，我們已根據《發展局技術通告(工務)第 3/2016 號》所載的要求向艾奕

康採取了規管行動，暫停艾奕康投標「工程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轄下

所有界別的工程顧問合約，為期兩個月，由 2017 年 6 月 23 日起至 8 月 22 日。

我們認為有關規管行動符合現有政策，在處理是次不當運用資料的事件上做法

恰當。除上述事件外，艾奕康以往的表現被評為令人滿意，而其技術能力亦足

以履行顧問合約所要求下的服務，因此並沒有理據中止該顧問合約。 
 
4. 另外，在工程顧問的整體管理方面，我們已於 2016 年 11 月發出通函，

要求所有工務及相關政府部門提醒其委聘的工程顧問，須嚴格遵守合約內的保

密要求和利益衝突條款。我們亦正就管理工程顧問的機制進行檢討，預期於 2018
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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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除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要求提供的車位數目外，政府會否考慮在

錦田南的房屋發展中提供更多車位；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5. 錦田南的兩個西鐵物業發展項目及三幅公營房屋發展用地內，將會根

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以泊車設施標準範圍內的較高標準提供相關泊車設施

予住戶及訪客使用。為滿足地區對增加泊車位的需求，相關部門亦會於詳細設

計階段，進一步探討在「政府、機構或社區」及公營房屋發展用地提供公眾泊

車位的可行性。 
 


